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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质疑校服质量被拘7天

警方撤销处罚了
办案人员或被处分甚至担刑责

2023年12月，甘肃庆阳宁县34岁的邓建国在网上发视频，质疑其
儿子就读的小学校服存在质量问题，涉事校服企业报案。同年12月13
日，邓建国被宁县公安局网络安全监察大队以寻衅滋事为由行政拘留7
天。今年9月2日，宁县公安局向邓建国出具了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

质疑校服质量被拘7天

2023年秋季开学后，邓建
国的儿子从宁县盘克镇中
心小学拿回来了校服，他
发现衣服标签上标注的
成分与面料质地有问
题。校服由宁县兆春
服装厂生产。多方沟
通未果后，邓建国于
2023年 12月 1日在网
上发布质疑校服质量安
全和校服乱象由谁监管的
视频，点击量达14.9万。几天
后，宁县市场监管局向邓建国送达
了质检报告，邓建国不认可。

此后，邓建国又在网上发布“问题
校服仍然未被召回”的视频，点击量达
10.2万。宁县兆春服装厂以邓建国发
布视频后，该厂签订的价值100万元
的订单被客户取消为由，2023年 12
月8日向宁县公安局报案，要求对邓
建国以寻衅滋事进行刑事立案侦查并
追究其刑事责任，或者以散布谣言对
其进行治安管理处罚。

宁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受案并对邓
建国询问后，于2023年12月13日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因在网上举报儿子
学校校服质量问题，邓建国以寻衅滋
事被拘留7天。拘留结束后，
邓建国申请行政复议，未得
到支持。他又向庆城县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将宁县政府、宁县
公安局告上法庭。

庆 城 县 法 院 于
2024年7月11日作出
判决，驳回邓建国的诉
讼请求。

庆城县法院认为，宁县
兆春服装厂制作的校服存在质
量问题，学生的权益依法应当保护，邓
建国维权的想法应当支持，但其诉求
应当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加以解决，
而非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质疑视频。

因不服上述判决，邓建国上诉至
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庆阳市中院认

为，宁县公安局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
决定程序违法，认定事实的证据不
足，依法应予以撤销。但是鉴于案涉

拘留决定已执行完毕，无撤销
的必要。确认宁县公安局
行政拘留决定违法，宁县
公 安 局 赔 偿 邓 建 国
3237.08元。

邓建国称，二审胜
诉虽还了自己清白，但
拘留决定不撤销，会成
为他一生的“污点”。

邓建国向甘肃省高
院申诉，希望撤销对他的

行政处罚决定。

警方撤销行政处罚并致歉

9月7日，邓建国称，因抑郁症发
作，他于8月20日住院治疗，9月1日
出院。次日，宁县公安局作出了撤销
此前行政处罚的决定。邓建国称，不
久前，宁县公安局一位领导还向他表
达了歉意。邓建国接受了宁县公安局
的道歉，已在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上
签字。另外，他已收到因拘留7天获
得的3000多元赔偿金。

此前，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加良指出，宁县警方做出上述撤销
决定，表明自行纠错的态度，也合乎

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邓建国表示，事发至今

已过去一年八个月，自己
的“污点”终于洗清了。
接下来，他想好好治
病，找一份工作，好
好生活。这个案件
发生后，他和妻子离
婚是迫不得已的，但

两人有感情基础，“我
个人想（复婚），但不知有

没有这个可能。”他坦言，这件
事走到今天，自己已不在乎周围人的
眼光，也不关心官方如何处分该案相
关人员，以后不会因为寻衅滋事，对其
工作、生活和孩子等造成影响，这是最
重要的，“目前已还我清白，不构成寻
衅滋事就行。”

律师说法

邓建国称，涉事校服企业对他的
名誉、精神已经造成损害。数月前，他
已通过民事诉讼维权，当地法院已介
入，暂无最新进展。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表示，根据相关规
定，警察在执行职务中，因故意或者过失
造成的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
反法定程序或者其他执法错误的，应当根
据警察在办案中各自承担的职责，区分不
同情况，分别追究案件审批人、审核人、办
案人、鉴定人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
任。对执法过错责任人员，应当根据其违
法事实、情节、后果和责任程度分别追究
其法律责任，包括给予行政处分。另外，
该案相关人员如果存在滥用职权或玩忽
职守行为，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赵良善指出，
涉事校服企业报案
后，邓建国被错误
拘留，先后遭遇
失业和离婚的
双重打击，还被
诊断为抑郁症，其
精神和生活受到了严重影
响，他起诉涉事企业要求精
神损失等赔偿，于法有据。

9月7日，宁县政法委
值班人员表示，该案调查
结束后当地会对外通报
详情，对该案相关人员
的处分，纪检部门会
介入。

据极目新闻

当事人起诉涉事企业于法有据

员工私自不加班被罚100元

罚款违法违规了
律师：公司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

9月5日，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一则通告并表示，“不加
班就罚钱，这是哪门子道理？”相关图片显示，广东东莞一公
司发布通告称：员工房某某私自不加班，多次沟通仍拒不配
合，给予记大过一次，罚款100元。若再次出现类似违规行
为，将从严处理，直至解除劳动关系。

什么叫私自不加班

9月8日，发布处罚通告的公
司表示，该员工所在岗位每天10
个小时上班时间是固定的，但他

在8月23日、27日没上满
规定时间，对其进行

了处罚。对此，
东莞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
障局工作
人 员 表
示，该公
司对“私
自 不 加
班 ”员 工
罚款，违反

劳动法律法
规规定。

记者看到，
发帖网友晒出的处

罚通告来自有余包装 (东
莞)有限公司，通告称：“兹有啤机
组刀模员房某某(工号B00600)于
2025年8月23日、27日晚上未经
部门主管同意，私自不加班。鉴
于该员工未按规定执行加班安
排，且经多次沟通仍拒绝配合，情
况属实。为了严肃公司的纪律，
现根据公司《员工手册》奖惩制度
的惩罚规定第三条第K点，给予该
员工记大过一次，罚款100元。若
再次出现类似违规行为，公司将
依据制度从严处理，直至解除劳
动关系。望全体员工引以为戒，
严格遵守公司考勤纪律与工作安
排，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此帖引发网友关注，有网友
表示，“什么叫私自不加班？员工
有权利选择不加班。”还有网友表
示，这则处罚证明了该公司强制
员工加班。9月6日，发帖网友表
示，他并非通告中被处罚者，相关
帖子只是转发。

罚款违反劳动法律

天眼查显示，有余包装(东莞)

有限公司位于东莞市望牛墩镇朱
平沙工业区，是一家以从事印刷
和记录媒介复制业为主的企业。
9月6日，记者以应聘者身份联系
上该公司一工作人员，该工作人
员证实了上述处罚通告的真实
性，并表示内有“隐情”。该工作
人员称，房某某是刀模员，其所
在岗位员工固定都是“8+2”，即
一天上 10个小时的班，工资是
包含正班工资和加班工资的。
房某某在该厂上了很长时间的
班，一直以来，由于管理人员疏
于管理，房某某都没加过班。“他
一天上8个小时，工资也照发，
那肯定是不行的呀。现在生产
总监发现了个问题，要对其纠
正，他就不服。”

该工作人员透露，纠正过
后，房某某也上满了“8+2”，但8
月 23日和 8月 27日晚，房某某
没有加班。“他说他有事，主管也
没同意， 他就走了，然后又找
他沟通，他也不听，他就是自己
想干嘛就干嘛。”所以公司对其
进行处罚。对于该公司内部通
报被发到网上的事，“这几天都
有人打电话过来，问这个通告是
怎么回事。”

9月8日，记者根据处罚通告
上公布的电话，再次致电有余包
装(东莞)有限公司，一工作人员
证实了处罚通告的真实性，并印
证了上述工作人员的说法。那
么，员工是否有权利选择不加班
呢？该工作人员表示，“我们都
是固定的‘两班倒’，每天10个小
时是固定的。招工的时候，就给
他们说了。”

有余包装(东莞)有限公司的
处罚是否合理？8日上午，东莞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法制科
一工作人员表示，“罚款是不可取
的。罚款肯定是违反劳动法律法
规规定的。关于‘记大过’是否合
理，还需要看他们（公司）具体个
人规章制度是怎么规定的，还要
看这个规章制度的制定是否符合
制定流程。”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
付建认为，根据劳动法 41 条规
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
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
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
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
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
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
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

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
同时，劳动法第 43 条明确，

用人单位违反规定延长劳动者工
作时间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
警告，责令改正，并可处罚款。劳
动者可以向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投
诉企业强制加班的行为，或者申

请劳动仲裁主张企业违法加班，
并要求撤销处罚决定。

另外，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
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
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
者加班。该公司以不加班为由对
员工进行罚款，属于克扣工资的
行为，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根据劳动法第九十条以及劳
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五条规
定，劳动行政部门会给予警告，责
令限期改正，并可以按照受侵害
的劳动者每人 100 元以上 500 元
以下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李坐廷

律师说法

公司侵犯了劳动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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